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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發行公司債券

緒言

本自願公告乃由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作出，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100,000,000港元息率為 7%非上

市公司債券（「公司債券」）。發行公司債券主要是為了增強本集團財務狀況。

發行公司債券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與富強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
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已同意於配售期間（定義按配售協議）按竭誠盡

力基準向包括但不限制於個人專業投資者出售公司債券。

根據配售協議，配售期間定義為緊隨配售協議日期後開始並於以下兩者中較早日期結束之

期間： ( i )配售協議日期起第 180日當日；及 ( i i )配售代理成功促使承配人認購本金總額

100,000,000港元之公司債券之日（兩種情況下，均包括首尾兩日），或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另

行書面協定的有關其他期間。配售代理將盡最大努力（在本公司商業上合理的協助下）確保

承配人須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配售代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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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債券之主要條款如下：

(i) 發行人 : 本公司

(ii) 最高本金總額 : 100,000,000港元

(iii) 到期日 : 相關公司債券發行日期第90個月屆滿當日

(iv) 利息 : 未償還公司債券本金額之每年7%，須於相關公司債券發行

日期每個周年日及到期日支付

(v) 發行價 : 公司債券之本金額

(vi) 贖回 : 公司債券須於相關公司債券到期時悉數贖回

(vii) 所得款項用途 : 包括但不限於補充本集團營運資金

董事會認為，配售協議之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

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進一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認購公司債券之最新進展

（倘規定）。

根據配售協議配售公司債券須待配售協議之先決條件獲達成及╱或獲豁免後，方告完成。

由於配售公司債券未必一定會進行，故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余學明

香港，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余學明先生（主席）、余傳福先生（行政總裁）、薛由釗先

生、鄭強先生及韓瀚霆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儀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惟鴻先生、冼家敏先生及

趙利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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